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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翔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江苏翔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翔腾新

材”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股东户数为1户，解除限售的

股份数量为33,2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8.3353%。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6月1日（星期一）。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关于同意江苏翔腾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755号）同意注册，并经

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江苏翔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

证上〔2023〕454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17,171,722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于2023

年6月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总股本为51,515,166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总股本为68,

686,888股。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总股本为68,686,888股，尚未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33,

2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8.3353%。

自上市之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因股份增发、回购注销、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等导致股份变动的情形。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1名，为：张伟。

（一）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之上市公告

书》中做出的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1、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限以及股东持股

及减持意向等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人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3）如本人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的发行价

（若公司股票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格相应进行

除权、 除息调整）； 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即2023年12月1日，如该日为非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的第1个交

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将在上述锁定期限届满后自动

延长6个月。

（4）本人将在减持前3个交易日公告减持计划，如届时生效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本人将严格根据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等监管部门的相关减持

规定进行，并及时、准确地履行有关信息披露义务；所持股票在锁定期满后实施减持时，如

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对股票减持存在新增规则和要求的，本人将同时遵守该等规则和要求；

本人违背承诺价格减持的，减持收益归公司所有。

2、关于股价稳定的承诺

为了维护公司股票上市后股价的稳定， 充分保护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公

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上市后三年内稳定股价预案的

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1）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具体条件

公司股票自上市之日起三年内，若出现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20个交易日低于最近一期

经审计每股净资产的情形时（最近一期审计基准日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增发、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时，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应

当在5日内召开董事会、25日内召开股东大会，审议稳定股价具体方案，明确该等具体方案

的实施期间，并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等方案后启动稳定股价具体方案的实施。

（2）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

作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

1）下列任一条件发生时，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在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的条件和要求前提下，对公司股份进行增持：

● 公司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达到上限后公司股价仍不满足股价稳定预案的停止条

件；

● 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实施完毕之日起3个月内股价稳定预案启动条件再次被触发。

2）在不影响公司股权分布始终符合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

于触发稳定股价义务之日起10个交易日内，向公司送达增持公司股票书面通知，包括拟增

持数量、方式和期限等内容。在公司按照相关规定披露前述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5个交易日

内，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按照方案实施股份增持。

3）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单次用于增持股份的资金不低于上一会计年度从公司获得

的税后现金分红总额的50%， 但不高于其最近3个会计年度从公司获得的税后现金分红总

额。 控股股东增持价格不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120%。

作为发行人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

1）在不影响公司股权分布始终符合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公司董事（独立董事除外）、

高级管理人员应在公司回购股份、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增持股份的计划实施完毕，但连续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情形发生后10个交易

日内，依照公司内部决策程序拟定增持计划，明确增持数量、方式和期限等内容，并于该情

形出现之日起3个月内增持公司股份。

2）公司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用于增持的资金金额不低于其上一年度

自公司收到的税后薪酬总额及直接或间接股利分配总额之和的20%，但不超过其上一年度

自公司收到的税后薪酬总额及直接或间接股利分配总额之和的50%。 公司董事（独立董事

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增持价格不高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120%。

3）上述承诺对公司上市3年内新聘任的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具有同

等约束力，公司将督促其履行该等承诺。

（3）未履行稳定股价措施承诺的约束措施

1）如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能履行上述增持义务，则公司有权将相等金额的应付控

股股东现金分红予以扣留，同时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得转让，直至其履行完毕上述增持义

务。

2）如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则归属于董事（独立

董事除外）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当年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收益（如有）及薪酬（以不高于上一

会计年度从公司处领取的税后现金分红及薪酬总额的30%为限）归公司所有，同时其持有

的公司股份不得转让（如有），直至其履行完毕上述增持义务。

（4）终止实施稳定公司股价措施的情形

自股价稳定方案公告之日起90日内，若出现以下任一情形，则已公告的稳定股价方案

终止执行：

1）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收盘价均高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最近一期

审计基准日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产或股

份总数出现变化时，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

2）继续回购或增持公司股份将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3）继续回购或增持公司股份将导致触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的要约收购义务（符

合免于发生要约情形的除外）。

3、关于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

承诺

作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1）发行人的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本人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 如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人将督促发行人

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3）若发行人的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将在证券监管部门依法对上述事实作出

认定或处罚决定后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4）若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或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人因违反上述承

诺而应承担的相关责任及后果有不同规定，本人自愿无条件地遵从该等规定。

4、关于欺诈发行上市的股份回购承诺

（1）保证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不存在任何欺诈发行的情形。

（2）如公司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注册并已经发行上市的，本人

将在中国证监会等有权部门确认后五个工作日内启动股份购回程序，购回公司本次公开发

行的全部新股。

5、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措施及承诺

作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

（1）不越权干预发行人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发行人利益。

（2）将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维护发行人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切实履行发行人制

定的有关填补回报措施以及对此做出的相关承诺，若违反该等承诺并给发行人或者投资者

造成损失的，本人愿意依法承担对发行人或者投资者的补偿责任。

作为发行人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如下承

诺：

（1）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

式损害发行人利益；

（2）本人承诺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3）本人承诺不动用发行人资产从事与本人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本人承诺由董事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发行人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5）若未来发行人拟实施股权激励政策，本人承诺拟公布的发行人股权激励的行权条

件与发行人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6）自本承诺出具日至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实施完毕前，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

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 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该等规定

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最新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7）作为填补回报措施相关责任主体之一，本人承诺将切实履行发行人制定的有关填

补回报措施以及对此作出的任何有关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给发行人

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愿意依法承担对发行人或者投资者的补偿责任。

6、关于未能履行承诺时约束措施的承诺

作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

（1）如非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需提出新的承诺并接受如下

约束措施，直至新的承诺履行完毕或相应补救措施实施完毕：

1） 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能履行、

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如果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而获得所得收益的，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并在获得收

益的5个工作日内将所获收益支付到公司指定账户；

3）如果本人未承担前述赔偿责任，则本人持有的发行人上市前股份在本人履行完毕

前述赔偿责任之前不得转让，同时发行人有权扣减应分配给本人的现金红利用于承担前述

赔偿责任，且其持有的公司股份锁定期除被强制执行、上市公司重组、为履行保护投资者利

益承诺等必须转让的情形外，自动延长至其完全消除因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所导致的所有

不利影响之日。

（2）如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需提出新的承诺并接受如下约

束措施，直至新的承诺履行完毕或相应补救措施实施完毕：

1）在股东大会及证券监管部门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

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尽快研究将投资者利益损失降低到最小的处理方案，尽可能地保护公司投资者利

益。

作为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1）如非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需提出新的承诺并接受如下

约束措施，直至新的承诺履行完毕或相应补救措施实施完毕：

1） 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能履行、

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如违反股份锁定承诺进行减持的，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向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投资者的权益，该等承诺将提交

发行人股东大会审议；

4）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2）如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未能履行公开承诺事项的，需提出新的承诺并接受如下约

束措施，直至新的承诺履行完毕或相应补救措施实施完毕：

1）在股东大会及证券监管部门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

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尽快研究将投资者利益损失降低到最小的处理方案，尽可能地保护投资者利益。

7、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作为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

具了《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1）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江苏翔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制度的规定行使权利，杜绝一切非法占用发行人

资金、资产的行为，不要求发行人为本人提供任何形式的违法违规担保。

（2）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尽量避免和减少与发行人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

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公平、公正、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

交易价格按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

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依法签订协议，切实保护发行人及发行人股东利益，保证不通过

关联交易损害发行人及发行人股东的合法权益。

（3）如有违反并给发行人或其子公司以及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

他企业承诺将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4）本承诺函受中国法律管辖，对本人具有约束力。

8、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避免潜在同业竞争，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伟先生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

争承诺函》，承诺如下：

（1）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江苏翔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制度的规定行使权利，杜绝一切非法占用发行人

资金、资产的行为，不要求发行人为本人提供任何形式的违法违规担保。

（2）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尽量避免和减少与发行人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

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将遵循公平、公正、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

交易价格按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确定，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交易

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依法签订协议，切实保护发行人及发行人股东利益，保证不通过

关联交易损害发行人及发行人股东的合法权益。

（3）如有违反并给发行人或其子公司以及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

他企业承诺将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4）本承诺函受中国法律管辖，对本人具有约束力。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除以下承诺外其余承诺与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中作出的承诺一致。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已经出具了《关于避免资金

占用的承诺函》，承诺：

1、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公司或其他经济组织不存在占用

发行人及其子公司资金的情况。

2、 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将不以借款、 代偿债

务、或者其他方式占用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之资金，且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

关于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的有关规定，避免本人、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及其他经济组织与发

行人发生除正常业务外的一切资金往来。

3、 如果发行人及子公司因历史上存在的与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及其他经济组织的

资金往来行为而受到处罚的，由本人承担赔偿责任。

（三）其他承诺说明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公司收购和权益变动过程中作出

的承诺，不存在其他后续追加的承诺、法定承诺和其他承诺。

（四）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各项承诺，未出现

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形，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五）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

不存在为其提供任何违规担保的情形。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2026年6月1日（星期一）。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33,2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8.3353%。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1名。

（四）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股） 备注

1 张伟 33,200,000 33,200,000 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合计 33,200,000 33,200,000

注：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的情形。

（五）上述股东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后，公司将持续关注其减持情况，公司董

事会将监督相关股东严格遵守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作出的相关承诺，

并在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四、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股

份 数 （股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 有限售条件股

份

35,026,406 50.9943% -8,300,000 26,726,406 38.9105%

其中： 首发前限售

股

33,200,000 48.3353% -33,200,000 0 0.0000%

高管锁定股 1,826,406 2.6590% 24,900,000 26,726,406 38.9105%

二、 无限售条件股

份

33,660,482 49.0057% 8,300,000 41,960,482 61.0895%

三、总股本 68,686,888 100.0000% 0 68,686,888 100.0000%

注1：最终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数据为准。2：上述合计

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造成。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的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

东严格履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

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3、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翔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

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5、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江苏翔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8日

证券代码：002691� � � � � � � � � �证券简称：*ST冀凯 公告编号：2026-022

冀凯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7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6年5月27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北省石家庄高新区湘江道418号冀凯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

司二楼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冀凯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冯帆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

“《股东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6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230,031,

11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340,000,000股的67.6562%。 其中：

（1）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为122,736,94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6.0991%；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103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为107,294,17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1.5571%；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

东且非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不包含5%）共10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9,346,

77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7491%。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的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229,584,51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59%；反对438,5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06%；弃权8,

1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900,1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219%；反对43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6915%；弃权8,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7%。

2、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229,584,51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59%；反对438,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07%；弃权8,

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5%。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900,1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2219%；反对43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6925%；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6%。

3、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229,570,51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98%；反对416,2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09%；弃权

4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3%。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886,1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721%；反对41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4529%；弃权4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750%。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229,580,319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040%；反对445,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38%；弃权5,

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895,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1769%；反对44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7696%；弃权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5%。

5、审议通过《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

本议案关联股东冯帆、孙波、田季英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 同意229,026,577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975%；反对459,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04%；弃权5,

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8,881,97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0272%；反对45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9193%；弃权5,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建康、肖秀君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

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主体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

及形成的会议决议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冀凯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冀凯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冀凯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002865� � � �证券简称：钧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6-041

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下午14: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7日

公司A股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

27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7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苏州市工业园区协鑫广场15F

3、会议投票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会议召集人：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陆徐杨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情况

分类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网络投票情况 总体出席会议情况

人数

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

（股）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人数

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

（股）

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

份总数比

例

人数

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数量

（股）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A股 5

43,139,

627

13.9371% 305

36,780,

618

11.8827% 310 79,920,245 25.8199%

A股中小

股东

1 26,900 0.0087% 304

14,536,

351

4.6963% 305 14,563,251 4.7050%

H股 1

10,373,

909

3.3515% 0 0 0.0000% 1 10,373,909 3.3515%

总体 6

53,513,

536

17.2886% 305

36,780,

618

11.8827% 311 90,294,154 29.1714%

注1：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311,266,052股，A股股本为229,151,752股，H股

股本为82,114,300股，其中公司A股回购专户的股份数量为1,736,176股，该等回购的股

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会享有表决权的总股本数为309,529,876股。

注2：中小股东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二）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监票人、公司聘任的

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提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A股股东 79,897,005 99.9709% 18,000 0.0225% 5,240 0.0066%

H股股东 10,373,90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全体股东 90,270,914 99.9743% 18,000 0.0199% 5,240 0.0058%

其中：A股中小

股东

14,540,011 99.8404% 18,000 0.1236% 5,240 0.0360%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报告摘要及业绩公告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A股股东 79,897,405 99.9714% 17,600 0.0220% 5,240 0.0066%

H股股东 10,373,90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全体股东 90,271,314 99.9747% 17,600 0.0195% 5,240 0.0058%

其中：A股中小

股东

14,540,411 99.8432% 17,600 0.1209% 5,240 0.0360%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A股股东 79,897,205 99.9712% 17,800 0.0223% 5,240 0.0066%

H股股东 10,373,90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全体股东 90,271,114 99.9745% 17,800 0.0197% 5,240 0.0058%

其中：A股中小

股东

14,540,211 99.8418% 17,800 0.1222% 5,240 0.0360%

（四）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授予公司董事会一般性授权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A股股东 78,368,442 98.0583% 1,546,563 1.9351% 5,240 0.0066%

H股股东 2,419,131 23.3194% 7,954,778 76.6806% 0 0.0000%

全体股东 80,787,573 89.4715% 9,501,341 10.5227% 5,240 0.0058%

其中：A股中小

股东

13,011,448 89.3444% 1,546,563 10.6196% 5,240 0.0360%

该项议案为特别表决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五）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A股股东 79,897,505 99.9715% 17,400 0.0218% 5,340 0.0067%

H股股东 10,373,90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全体股东 90,271,414 99.9748% 17,400 0.0193% 5,340 0.0059%

其中：A股中小

股东

14,540,511 99.8439% 17,400 0.1195% 5,340 0.0367%

（六）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购买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A股股东 36,783,678 99.9352% 18,200 0.0494% 5,640 0.0153%

H股股东 5,138,709 49.5349% 0 0.0000% 5,235,200 50.4651%

全体股东 41,922,387 88.8536% 18,200 0.0386% 5,240,840 11.1078%

其中：A股中小

股东

14,539,411 99.8363% 18,200 0.1250% 5,640 0.0387%

该项议案关联股东海南锦迪科技投资有限公司、陆小红女士、郑彤女士、郑虹女士已回

避表决。

（七）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A股股东 79,896,305 99.9700% 17,800 0.0223% 6,140 0.0077%

H股股东 5,138,709 49.5349% 0 0.0000% 5,235,200 50.4651%

全体股东 85,035,014 94.1755% 17,800 0.0197% 5,241,340 5.8047%

其中：A股中小

股东

14,539,311 99.8356% 17,800 0.1222% 6,140 0.0422%

（八）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任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A股股东 79,888,875 99.9607% 26,030 0.0326% 5,340 0.0067%

H股股东 10,373,90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全体股东 90,262,784 99.9653% 26,030 0.0288% 5,340 0.0059%

其中：A股中小

股东

14,531,881 99.7846% 26,030 0.1787% 5,340 0.0367%

（九）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A股股东 79,895,705 99.9693% 18,700 0.0234% 5,840 0.0073%

H股股东 10,373,90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全体股东 90,269,614 99.9728% 18,700 0.0207% 5,840 0.0065%

其中：A股中小

股东

14,538,711 99.8315% 18,700 0.1284% 5,840 0.0401%

（十）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股数 占比

A股股东 36,782,978 99.9333% 18,800 0.0511% 5,740 0.0156%

H股股东 10,373,90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全体股东 47,156,887 99.9480% 18,800 0.0398% 5,740 0.0122%

其中：A股中小

股东

14,538,711 99.8315% 18,800 0.1291% 5,740 0.0394%

该项议案关联股东海南锦迪科技投资有限公司、陆小红女士、郑彤女士、郑虹女士已回

避表决。

此外，在本次股东会上，独立董事沈文忠先生、茆晓颖女士、马树立先生、张亮先生分别

就2025年度履职情况进行了述职。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曾祥娜、 刘皑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海南钧达新能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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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若羽臣” ）分别于2026年2月6日

和2026年2月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

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5亿元，同时在上述授信额度内，公司为

全资子公司恒美康（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美康” ）、莉莉买手（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莉莉买手” ）、梦哒哒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斐萃国际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斐萃国际” ）向银行申请贷款提供总额度不超过50,000万元人民币（或等值

外币，以实际汇率为准，下同）的最高额保证担保，上述担保额度的有效期自2026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2月7日在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6年度申请综合授

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4）。

公司分别于2026年5月6日和2026年5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202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下属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

下属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恒美康申请银行贷款等提供担保，担保额度不超过等值人民币22,

000万元，实际金额以合同签订为准，担保额度有效期自公司2026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前述担保额度在有效担保期限内可循环使用，但存续担保

余额不超过本次审批的最高担保额度。 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在实际发生担保时，可将合并

报表范围内的下属公司对被担保对象的担保额度调剂至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其他下属

公司（含未来期间新增的下属公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5月8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下属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27）。

二、担保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浙商银行广州分行” ）签

署《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810000）浙商银高保字（2026）第00232号]），公

司为全资子公司恒美康与浙商银行广州分行之间主合同项下形成的债务提供最高额保证

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具体业务合同

（含银行承兑汇票、进口开证、保函等）项下的保证期限单独计算。 前述担保的主债权本金

最高余额为人民币5,500万元。

公司全资孙公司莉莉买手、 斐萃国际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以下简称

“中信银行广州分行” ）分别签署了《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6)穗银高德保证01024

号]）、（合同编号：[(2026)穗银高德保证01025号]），莉莉买手和斐萃国际为公司全资子公

司恒美康在该银行并购借款提供保证担保， 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前述担保的主债权本金最高余额为人民币208,899,721.88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恒美康（国际）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5年5月6日

3、公司注册号码：2233688

4、注册地址：香港新界荃湾横龙街78-84号正好工业大厦15楼A座33室

5、法定代表人：徐晴

6、注册资本：100万港元

7、经营范围：食品、保健品、日用百货、化妆品、电子产品进出口贸易、批发零售

8、被担保人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6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786,097,593.99 673,583,486.41

负债总额 643,942,971.95 515,653,857.67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7,702,338.95 36,418,470.58

流动负债总额 643,942,971.95 515,653,857.67

净资产 142,154,622.04 157,929,628.74

项目 2025年度（经审计） 2026年1-3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11,436,178.41 81,345,812.52

利润总额 159,707,208.40 15,775,029.41

净利润 159,245,896.05 15,775,006.70

9、与本公司关联关系：恒美康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10、经查询，恒美康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未进行信用评级。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关于保证人为若羽臣的担保协议

1、保证人：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3、主合同债务人：恒美康（国际）有限公司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6、担保的债权金额：人民币5,500万元

7、保证担保的范围：主合同项下债务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

诉讼(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因汇率

变化而实际超出最高余额的部分，保证人自愿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二）关于保证人为莉莉买手的担保协议

1、保证人：莉莉买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3、主合同债务人：恒美康（国际）有限公司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限：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

限以主合同约定为准。

6、担保的债权金额：人民币208,899,721.88元。

7、保证担保的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

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

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三）关于保证人为斐萃国际的担保协议

1、保证人：斐萃国际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2、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3、主合同债务人：恒美康（国际）有限公司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限：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期

限以主合同约定为准。

6、担保的债权金额：人民币208,899,721.88元。

7、保证担保的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

律师费、差旅费、评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翻译费、执行费、保全保险

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累计审批的对外担保总额为112,000万元，占公司2025年12月31日

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55.74%。 截至目前，公司及下属公司对外担保总余

额为28,171.13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39.17%。 截至

本公告日，公司及下属公司无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无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或者

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

六、备查文件

1、公司与浙商银行广州分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莉莉买手与中信银行广州分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3、斐萃国际与中信银行广州分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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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仙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秘书辞职情况

山东仙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公司董事、资深副总裁、财

务总监、董事会秘书许士卫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调整，许士卫先生申请辞去公司

董事会秘书职务，辞任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资深副总裁、财务总监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许士卫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其不存在应当履行而

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许士卫先生辞去董事会秘书职务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及经营管理

产生影响。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许士卫先生的辞职报告

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许士卫先生担任董事会秘书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

衷心的感谢。

二、聘任董事会秘书的情况

公司于2026年5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董事

会秘书的议案》，经董事长王寿纯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通过，公司董

事会同意聘任冷胡秋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相关简历详见附件。

冷胡秋先生自2009年9月至2017年1月， 全面负责公司法律合规和人文行政管理事

务；2017年1月至2020年2月任职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裁，分管公司证券、法律合规和人

文行政管理事务，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2020年3月至2025

年8月任公司监事会主席，专注公司治理与内控监督。 冷胡秋先生通晓上市监管规则及合

规运营体系，具备履行董事会秘书职责所需的专业知识及工作经验，能够胜任相关岗位的

要求，未兼任公司总裁、分管经营业务的副总裁、财务负责人，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等有关规定，不存在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秘书冷胡秋先生的联系信息如下：

联系电话：0535-4658717

电子邮件：xtzq@sdxiantan.com

联系地址：山东烟台牟平工业园区（城东）

邮政编码：264117

特此公告。

山东仙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8日

附件：

董事会秘书个人简历

冷胡秋先生：1979年5月出生，中国国籍，汉族，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毕业于太原理工

大学，获法学学士和管理学学士双学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2009年9月至2017年1月，历

任公司行政部经理、行政总监、董事长助理，该任职期间全面负责公司法律合规和人文行

政管理事务；2017年1月至2020年2月任职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裁，分管公司证券、法律

合规和人文行政管理事务， 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2020年3

至2025年8月任公司监事会主席；现任公司副总裁、董事会秘书兼人文行政管理事业部总

经理，主要分管公司证券、法律合规和人文行政管理事务。 冷胡秋先生为牟平区第十一届

政协委员，牟平区中华职业教育社副主任。

冷胡秋先生未持有本公司的股份，与本公司或本公司的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在公司5%以上股东、实

际控制人等单位任职。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 尚未有明

确结论； 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其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公司章程》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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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仙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仙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6年

5月27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通知已于2026年5月18日以通讯、书面方式送达公司全体董事。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寿纯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会议董事9人。 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因工作调整，许士卫先生申请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辞任后继续担任公司董事、

资深副总裁、财务总监职务。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冷胡秋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关于变更公司董事会秘书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山东仙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8日


